




其次，林明地（2002）指出，校长乃一校之长，对外代表学校，因此，必须具备优异的

行政管理能力，才能将学校带好。就此而言，其主要任务包括：1. 做好行政决定。2. 塑造安

全、有秩序的环境。3. 建立与运用多元沟通管道。4. 妥适的分工、协调与合作。5. 公平的冲

突解决。6.做好评鉴工作。7.建立良好的学校与小区关系。8.做好资源管理。9.妥善处理法律、

行政命令等议题。

再者，秦梦群（1997）从教育行政不同典范的转移，分析校长行政领导的角色亦深具参

考价值；详言之，校长应扮演「执行家」、「协调家」、「权变家」、与「洞察家」的角色，

以下分别说明之：

第一、校长乃「执行家」：「理性系统」强调教育组织应研订明确的目标，而成员应依

其角色确实执行工作并提高效率，因此，校长乃是按部就班的执行家。

第二、校长乃「协调家」：「自然系统」强调学校为一动态组织，教育人员应有沟通与

协调的能力，必要时可循非正式管道处理问题，因此，这类校长必须扮演「协调家」的角色，

兼顾组织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，以及员工的需求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